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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灌南县精神病医院新建项目

建议书的批复

灌南县精神病医院：
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调整灌南县精神病医院新建项目建议书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于2022年11月2日作出了《关于灌南县精神病医院新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灌行审经〔2022〕140号）。因县卫生医疗机构整体布局的调整，根据县政府批示，经研究，同意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作如下调整：

主要建设内容调整为：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9460.76㎡（约14.2亩）。建设内容为住院楼、睡眠中心、集中停车场、配电间、医疗间、污水站等，总建筑面积为14212.77㎡，绿化率35.02%，容积率1.29，病床210个。建成后将作为全县精神卫生管理指导中心，开展全县精神障碍患者集中康复治疗、指导居家管理等服务。

项目建设地址调整为：灌南县新集镇326省道南侧地块。

灌行审经〔2022〕140号文件其它内容不变。项目代码：2211-320724-89-01-371140。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0日

抄送：灌南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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